
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塔沙市监处罚〔2023〕54号

案件名称
沙湾市三道河子镇花涧瓷商行(蔺晓燕)未在经营的微信小程序首页

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案

行政处罚当事人
基本情况

个人

姓名（名称）
沙湾市三道河子镇花涧瓷商行(蔺

晓燕)

注册号 92654223MA79K65N34

单位

名称 /

注册号 /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
）姓名

/

违法事实/案情简
要

     2022年1月，该店负责人在微信小程序上开通主体名称为花涧
瓷家居生活馆的小程序店铺。该小程序店铺自2022年1月18日至
2023年3月6日共销售出83单商品，订单总金额3715.28元。截至
2023年3月6日执法人员检查时为止，该小程序店铺首页未公示营业
执照及相关许可信息。

违法行为类型/适
用法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五条

从轻处罚的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
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

行政处罚内容 处罚款2000元。



处罚日期 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


